
证券代码：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公告编号：

2019-43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股票代码：000055、200055

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讯地址 股份变动性质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1902室

增加

盛久投资有限公司

ROOM� 1502,15/F.,101� KING’ S� ROAD,NORTH�

POINT,HONG�KONG

熊建明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大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9年11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方大集团

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盛久投资有限公司、熊建明

方大集团：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名称：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陈进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9840055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经营期限：自2001年6月7日起至2051年6月7日止

主要股东：熊建明持有85%的股权，熊希持有15%的股权，熊建明与熊希为父子关系。

联系电话：（0755）28828865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具有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陈进武 男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名称：盛久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香港

公司主要股东：熊建明

注册资本：港币100万元

注册证书编号：1669497

企业类型：有股本的私人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

经营期限：自2011年10月6日至长期

主要股东：熊建明持股100%

联系电话：（852）25638012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具有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熊建明 男

盛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方

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中国 中国 是

3、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

姓名：熊建明

基本情况详见上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一致行动人， 熊建明为方大集团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三、持股目的

（一）增持目的：对方大集团未来发展前景看好。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继续增持方大集

团股份的意向。

四、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14年12月30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所持股份合计占方大集团总股本比例14.22%， 此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使用自有资

金先后增持方大集团股份。 截至2019年11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达

19.22%，增持比例达到5%，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

务人

股份

种类

证券代

码

2014年12月29日 2019年11月21日

变动数量

变动比

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深圳市邦林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A股 000055 68,774,273 9.09% 114,311,654 10.18% 45,537,381 1.09%

盛久投资有

限公司

B股 200055 37,845,591 5.00% 99,713,228 8.88% 61,867,637 3.88%

熊建明 A股 000055 1,002,771 0.13% 1,889,657 0.17% 886,886 0.04%

合计

107,622,635

14.22% 215,914,539 19.22% 108,291,904 5.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熊建明先生为方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大集团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最近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

情形。 熊建明先生在其他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职务 任职起始时间 主营业务 公司注册地

盛久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2011年10月6日 投资 香港

（四）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方大集团3,286万股

被质押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不存在被限

制转让的情形。

五、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

方大集团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时间 买入股票数量（股） 交易价格区间（元/股）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019年10月 1,109,500 4.50-4.5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时间 买入股票数量（股） 交易价格区间（港元/股）

盛久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5月 1,515,638 3.49-3.68

2019年6月 297,490 3.41-3.55

2019年10月 1,145,349 2.80-2.96

2019年11月 2,879,113 2.97-3.09

信息披露义务人熊建明先生在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方大集团股份。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

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七、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注册证明、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身份证明文件；

3、本报告书的文本。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进武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盛久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熊建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熊建明

签署日期：2019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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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与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报

的“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药监局）受理，有关详情具体如下：

一、临床试验申请的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Recombinant� anti-human� IL-17A/F� Humanized� Monoclonal�

Antibody�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 mg/1� mL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申请人：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二、药物研发及相关情况

“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历经4年研发， 临床试验申请已于

2019年11月11日获得受理（受理号：CXSL1900130�国）。

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能同时靶向同源二聚体IL-17A-A和

IL-17F-F， 以及异源二聚体 IL-17A-F。 IL-17A和 IL-17F在体内以同源二聚体

IL-17A-A和IL-17F-F， 以及异源二聚体IL-17A-F形式存在。 它们主要由T辅助细胞

Th17亚群产生，也可由其他T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产生。 这些二聚体作用于受体

IL-17RA及IL-17RC，能促进其他促炎细胞因子（如IL-6、TNFα、IL-1β、IL-20家族细

胞因子、GM-CSF）以及效应蛋白的表达，并进一步导致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以及上皮

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活化，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等）病理生理学中发挥重要

作用。本品通过阻断IL-17A/F及其下游通路相应受体的相互作用，拟用于中重度斑块型银

屑病、强直性脊柱炎等自身免疫相关的适应症。

“重组抗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是丽珠单抗向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之唯一股东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由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完成分子发现早期研究，丽珠单抗已获得本项目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注册、生产、销

售和分许可的独占性权益。

截至本公告日,“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已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人民币3,773.47万元。

三、同类药物的市场情况

针对IL-17A靶点：目前国内已有Cosentyx（可善挺）、TALTZ（拓咨）两个进口产品

获批上市。 国产共有5家企业已获批临床。

针对IL-17A/F靶点：目前全球尚未有该靶点的产品上市，国内暂无其他公司申报临床。

四、产品上市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品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受理，自受理缴费之日起60日内，未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否定或质疑的，即可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待临床试验完成并报药

监局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五、风险提示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申报临床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

测的因素影响，能否获批临床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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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86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单

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 ）与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申报的“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 ）受理。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申请的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Recombinant� anti-human� IL-17A/F� Humanized� Monoclonal�

Antibody�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 mg/1� mL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申请人：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二、药物研发及相关情况

“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历经4年研发， 临床试验申请已于

2019年11月11日获得受理（受理号：CXSL1900130�国）。

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能同时靶向同源二聚体IL-17A-A和

IL-17F-F， 以及异源二聚体 IL-17A-F。 IL-17A和 IL-17F在体内以同源二聚体

IL-17A-A和IL-17F-F， 以及异源二聚体IL-17A-F形式存在。 它们主要由T辅助细胞

Th17亚群产生，也可由其他T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产生。 这些二聚体作用于受体

IL-17RA及IL-17RC，能促进其他促炎细胞因子（如IL-6、TNFα、IL-1β、IL-20家族细

胞因子、GM-CSF）以及效应蛋白的表达，并进一步导致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以及上皮

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活化，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等）病理生理学中发挥重要

作用。本品通过阻断IL-17A/F及其下游通路相应受体的相互作用，拟用于中重度斑块型银

屑病、强直性脊柱炎等自身免疫相关的适应症。

“重组抗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是丽珠单抗向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之唯一股东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由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完成分子发现早期研究，丽珠单抗已获得本项目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注册、生产、销

售和分许可的独占性权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已累计研发投入

约为人民币3,773.47万元。

三、同类药物的市场情况

针对IL-17A靶点：目前国内已有Cosentyx（可善挺）、TALTZ（拓咨）两个进口产品

获批上市，国产共有5家企业已获批临床。

针对IL-17A/F靶点： 目前全球尚未有该靶点的产品上市， 国内暂无其他公司申报临

床。

四、产品上市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品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受理，自受理缴费之日起60日内，未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否定或质疑的，即可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待临床试验完成并报药

监局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五、风险提示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申报临床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

测的因素影响，能否获批临床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

:2019

—

112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股东承诺履行进展

询问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近期致函北京泓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泓钧” ），询问其解除上市公司在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

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 ）中相关担保的承诺的履行进展

情况。 2019年11月21日， 公司收到北京泓钧送达的《关于股东承诺履行进展询问函的回

复》，回复内容如下：

“自作出承诺以来， 我司尽最大努力推动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 ）出售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

亚” ）股权，拟通过并购基金投资退出款项分配，使并购基金优先级、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收

回投资本金和收益并退伙，以解除贵司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承担的份额远期转让及

差额补足义务的连带责任。然因众所周知的市场环境，并购基金出售股权进展有所拖延，我

司在此过程中均有依据程序向上市公司申请承诺延期。

目前并购基金已与交易对手商定明亚股权转让交易的方案和交易文件， 该等交易方

案、交易文件以及优先级、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和贵司退出方案均已交并购基金投资决策委

员会、合伙人大会审核批准，全新好的董事会也已经表决同意（详见全新好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现在，并购基金和交易对手正在签署和交换交易文件的过程中，并且交易双方已经启

动了转让明亚59%股权的相关登记、备案等手续工作，交易对手将依约向并购基金支付股

权转让相关款项，并购基金收到该等款项后将优先支付优先级、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的投资

本金和收益，届时优先级、中间级有限合伙人退伙，贵司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承担的

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的连带责任解除。 ”

公司将积极跟进上述有关解除上市公司在并购基金中相关担保责任及退出并购基金

的事项，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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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提交《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5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管理部送达的《关于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9】第122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视，认

真落实函件要求，及时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妥善安排相关回复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需对《关注函》涉及问题与相关方作进一步了解、核实与确

认，完善相关回复内容，现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即2019年11月21日前）完成对公司《关注

函》的回复。 根据实际情况，公司申请延期提交《关注函的回复》。 公司下一步将抓紧协调

各方尽快落实上述工作，完成本次关注函的回复和披露工作。 考虑到完成上述工作所需时

间，公司董事会预计最晚于2019年11月22日完成《关注函》的回复及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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